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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之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41）

有關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

澄清公佈

茲提述優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日就將於二零二四
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五）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刊發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除另有說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本公司注意到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英文版出現手民之誤並謹此作出澄清，其內容應為
（修改已加底線）：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A.Plus Group Holdings Limited (the “Company”) will be held at 2/F, 35-45B 

Bonham Strand, Sheung Wan, Hong Kong on Friday, 30 August 2024 at 2:30 p.m.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1. To receive and adopt the audited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and the reports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the “Director(s)”) and 

auditors of the Company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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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英文版）中所述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維持不
變。本公佈作為對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補充資料應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一併閱覽。

承董事會命
優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林劍雲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林劍雲先生及方永光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余銘維先生、施得安女士及梁兆康先生。


